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
專業成就積分審查表
報考種類：□橄欖球 □田徑(國中) □田徑(高中職) □射箭(複合弓) □棒球(國中)
□棒球(高中職) □籃球 □排球(國中) □排球(高中職) □足球 □射擊 □舉重
□擊劍(軍刀) □輕艇 □武術(散打)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勿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性別
	出 生 日 期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年   月   日

	項目
	序號
	檢  附  之  證  明（請 於 空 格 內 填 入 資 料）
	自評分數
	審核人員核計

	專
業
成
就
積
分
︵
指
導
最
高
27
分
︶
	1
	指導參加  奧林匹克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第5名    次、第6名    次、第7名    次、第8名    次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2
	指導參加  亞洲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第5名    次、第6名    次、第7名    次、第8名    次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3
	指導本市選手參加   全國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第5名    次、第6名    次
指導本市以外選手參加   全國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第5名    次、第6名    次    (專業成就計分折半計算)       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4
	指導本市選手參加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指導本市以外選手參加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(專業成就計分折半計算)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5
	指導本市選手參加 國際各級單項分齡錦標賽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指導本市以外選手參加 國際各級單項分齡錦標賽
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
(專業成就計分折半計算)
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6
	指導本市選手參加運動部(教育部)主辦中小學運動聯賽（最優級組）比照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，預賽成績不列入成績計算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指導本市以外選手參加運動部(教育部)主辦中小學運動聯賽（最優級組）比照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，預賽成績不列入成績計算（專業成就計分折半計算）
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7
	指導本市選手參加  單項錦標賽
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
指導本市以外選手參加  單項錦標賽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
(專業成就計分折半計算)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「指導」成就積分小計（最高27分）
	分
	分

	項目
	序號
	   檢  附  之  證  明（請 於 空 格 內 填 入 資 料）
	自評分數
	審核人員核計

	專
業
成
就
積
分
︵
參
加
最
高
20
分︶
	1
	參加  奧林匹克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第5名    次、第6名    次、第7名    次、第8名    次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2
	參加  亞洲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第5名    次、第6名    次、第7名    次、第8名    次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
	分
	分

	
	3
	代表本市參加   全國運動會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· 第5名    次、第6名    次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
	4
	代表本市參加 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(高中組)
第1名    次、第2名    次、第3名    次、第4名    次
· 正本審查並檢附獎狀或證明影本
	分
	分

	「參加」成就積分小計（最高20分）
	分
	分

	專業成就積分總計（最高30分）
	分
	分

	· 確認積分無誤
	報 考 人

簽名或蓋章
	
	審查人員

簽名或蓋章
	


備註：請依序以附件3-1專業成就積分審查表、附件3-2專業成就證明清冊（指導部分）及證明文件影本、附件3-3專業成就證明清冊（參加部分）及證明文件影本之順序排列後，於初試報名時繳交核對（正本驗畢後歸還）。
＊＊本表件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遴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

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

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清冊（指導部分）
報考種類：□橄欖球 □田徑(國中) □田徑(高中職) □射箭(複合弓) □棒球(國中)
□棒球(高中職) □籃球 □排球(國中) □排球(高中職) □足球 □射擊 □舉重
□擊劍(軍刀) □輕艇 □武術(散打)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勿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性別
	出 生 日 期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年   月   日

	項目
	序號
	賽  事  名  稱
	自行核計積分

	專

業

成

就

︵

指

導

成

就

部

分

，

最

高

27
分

︶
	1
	
	

	
	2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
	5
	
	

	
	6
	
	

	
	7
	
	

	
	8
	
	

	
	9
	
	

	
	10
	
	

	指導成就小計
	

	備註：

1. 請以指導賽事等級：奧林匹克運動會→亞洲運動會→全國運動會→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→國際各級單項分齡錦標賽→中小學運動聯賽→單項錦標賽依序填列，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補。

2. 以上證件影本請依填列順序排列，並均以A4大小紙張影印後，將本表置於指導成就證明文件影本首頁，於初試報名時繳交（正本驗畢後歸還）。

	 □ 已發還證件正本

（影本留存）
	報 考 人

簽名或蓋章
	
	審查人員

簽名或蓋章
	


＊＊本表件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遴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
新北市115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聯合遴選

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清冊（參加部分）
報考種類：□橄欖球 □田徑(國中) □田徑(高中職) □射箭(複合弓) □棒球(國中)
□棒球(高中職) □籃球 □排球(國中) □排球(高中職) □足球 □射擊 □舉重
□擊劍(軍刀) □輕艇 □武術(散打)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勿填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性別
	出 生 日 期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  年   月   日

	項目
	序號
	賽  事  名  稱
	自行核計積分

	專

業

成

就

︵

參

加

成

就

部

分

，

最

高

20

分

︶
	1
	
	

	
	2
	
	

	
	3
	
	

	
	4
	
	

	
	5
	
	

	
	6
	
	

	
	7
	
	

	
	8
	
	

	
	9
	
	

	
	10
	
	

	參加成就小計
	

	備註：

1.請以參加賽事等級：奧林匹克運動會→亞洲運動會→全國運動會→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（高中組）依序填列，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增補。

2.以上證件影本請依填列順序排列，並均以A4大小紙張影印後，將本表置於參加成就證明文件影本首頁，於初試報名時繳交（正本驗畢後歸還）。

	 □ 已發還證件正本

（影本留存）
	報 考 人

簽名或蓋章
	
	審查人員

簽名或蓋章
	


＊＊本表件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遴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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